
 

 

 

 

 
 

 

 

 

 

 

日本经营管理签证申请程序及费用 

 

除非另有说明，本报价所述日本经营管理签证，特指专门为在日本注册成立

公司并经营或管理此公司的优秀人士们而设置的一种工作签证（不包括经营

或管理须具有法律/会计资格的业务），是公司的经营者或管理层（如法定代

表人或董事等）站在与公司的经营或管理相关的立场上在日本工作所必需的

一种签证。 

 

本所代办日本经营管理签证的服务费用是 60 万日元（不含税）。此费用已包

含申请办理日本经营管理签证的在留资格认定证明书的各项专业服务，例如

根据申请人情况拟定必要材料一览表、编制申请所需文件、事业计划书经由

专家确认等。具体服务项目，请参阅本报价的第一节。 

 

拟申请日本经营管理签证的申请人需要确保其自身及其日本公司符合申请经

营管理签证的新许可要求（日本政府于 2025 年 10 月 16 日发布的新许可基

准）。详情请参阅本报价的第二节。 

 

拟申请日本经营管理签证的申请人需要提供的材料包括申请人的身份、住址

证明文件、日本公司的注册地址之租赁合同、事业计划书、个人履历等。详

情请参阅本报价的第四节。 

 

一般而言，申请日本经营管理签证的整个过程会在向日本出入境管理局提交

申请后的 6~12 个月才能完成。但需要注意的是，实际所需时间以日本出入境

管理局的审批为准，因此所需时间可能比预期的要长。程序和时间的详情请

参阅本报价的第五节。 

 

本报价所述申请费用适用于符合新许可基准的一般经营管理签证（首次批准

有效期一般为期一年）的申请及更新。本报价所列费用仅供参考，实际费用

以本所专业顾问所提供之报价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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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日本经营管理签证申请服务及费用 

 

本所代办日本经营管理签证的服务费用是 60 万日元（不含税）。具体服务项目如下： 

1、 回答申请人关于经营管理签证的各项问题； 

2、 判断申请人是否符合新的经营管理签证申请基准； 

3、 根据申请人情况拟定必要材料一览表； 

4、 编制经营管理签证申请所需要的资料（申请书、理由书等）； 

5、    确认及调整客户提供的日文版事业计划书； 

6、 将最终版事业计划书经由日本的中小企业诊断士、公认会计师、税理士等专家评估确

认； 

7、 向日本的出入境在留管理局递交在留资格认定证明书交付申请书； 

8、 领取在留资格认定证明书； 

9、 将在留资格认定证明移交给客户。 

 

备注： 

1、 申请人在收到在留资格认定证明书后，须亲身前往驻当地日本大使馆（或领事馆）办

理换领签证手续，换领签证手续的办理并不包含在本公司服务范围内。 

2、 申请人需于在留资格认定证明书发行日起 3 个月之内，完成上述换领签证手续，并前

往日本。申请人入境日本时，在机场可以直接领取在留卡（仅限新千岁空港，成田空

港，羽田空港，中部空港，关西空港，广岛空港，以及福冈空港；如需从其他机场入

境，则需要在登记住所时，到当地的市役所办理在留卡）。 

3、 上述费用仅为客户所提供的资料为日文或已附上日文译本。由于申请在留资格认定证

明书时，所有文件均需要以日文提交，因此若客户需要外文资料翻译成日语的翻译服

务，本所可以提供协助，有关费用将另行报价。 

4、 上述费用为向东京出入境管理局提交申请的费用，如需向日本其他城市的出入境管理

局提交申请，有关费用将另行报价。若申请人需要亲自前往日本东京出入境管理局提

交申请并需要本所人员陪同时，有关陪同外勤费用将另行报价，交通费将实报实销。 

5、   由于事业计划书对经营管理签证的申请至关重要，若客户需要，本所可以提供编制日文

版事业计划书的服务，编制费用为 50 万日元（不含税）。 

6、   本报价所有费用均为不含税价格，且仅作初步参考用途，并不构成最终交易条款。所有

服务项目之价格将以本公司就个案作出的最终报价为准，且本公司保留随时调整价格

之权利，毋须另行通知。 

 

二、 申请经营管理签证基本要求 

 

拟申请日本经营管理签证的申请人及其日本公司必须满足下列所有条件。 

1、 日本公司的资本金/出资总额达 3000 万日元或以上。 

2、 至少雇用 1 名全职员工，且该员工的身份为日本人、日本人配偶、特别永住者或永住

者等在留资格持有者。 

3、 确保符合事业规模的营业场所，原则上申请人不可将自己的住宅作为营业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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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申请人须具有 3 年或以上的经营管理经验，或者具有与经营管理领域相关的硕士或以

上学历。 

5、 申请人或其全职员工须具备日语等级考试 N2 以上的日语能力。 

6、 申请人提供的事业计划书需要经由日本的中小企业诊断士、公认会计师、税理士等专

家评估确认。 

 

备注： 

1、 上述营业场所须为可独立办公的场所。即，共享办公室或共享工作空间等无法确保独

立性的办公场所是不满足上述要求。 

 

三、 付款时间及办法 

 

本所接受港币支票、现金、汇款以及 PAYPAL 支付的信用卡付款。如以 PYAPAL 支付，需额

外支付 5% 的手续费。启源会于您确认委托本所办理业务之时，开具相关服务费用的帐单，

并把帐单连同汇款银行资料及付款指引电邮给您。请于汇款时，把请款单编号列于备注内并

提供有关汇款单给本所以识别有关款项。由于服务的性质，本所要求全额收取服务费用后才

开始办理相关服务手续。并且，除非特殊情况，一旦开始提供服务，将不会退还任何服务费。 

 

四、  所需材料 

 

申请人需要向本所提供以下文件以申请日本经营管理签证。 

 

1、 申请人（股东、董事或高级管理人员）的有效护照（最少 6 个月有效期）复印本； 

2、 申请人的印章证明书或个人签字证明书（个人签字证明书需要在申请人所在地的公证

处进行公证领取）； 

3、 申请人于申请前三个月之内拍摄的照片(4*3cm)一张，不能戴帽，及需白色背景； 

4、 申请人的履历书（从高中毕业到现时）； 

5、 申请人最终学历的毕业证书（须记载学位名称）副本； 

6、 日本公司最近三个月领取之登记簿副本；  

7、    日本公司的章程扫描件（即“定款”）； 

8、    日本公司的组织架构图； 

9、    日本公司的股东名册扫描件（即“株主名簿”）； 

10、 日本公司之营业场所的租赁合同、平面图、照片（建筑物外观、办公室内部等）；  

11、 日本公司的注册资本金汇款证明文件； 

12、 日本公司的事业计划书（须记载最少三年的收支计划）； 

13、 日本全职员工的雇用合同、工资支付凭证、住民票及在留卡（非日籍居住者）等； 

14、 申请人或日本全职员工的日语能力证明资料； 

15、 其他与在日本开展业务时需要提供的证明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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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注： 

1、 除上述文件外，日本出入境管理局或会要求申请人提供其他资料。实际所需文件及资

料之详细列表将于本所初步评估申请人状况后提供。 

2、 申请人须在照片背面填写姓名。 

3、 上述所有文件，均需要以日文提交。如申请人提供的资料为中文、英文或其他语言，

本所可以提供翻译日文的服务，翻译费用将另行报价。 

4、 上述所需的所有官方发行的证明文件均需要提交在申请签证前的三个月之内发行的文

件。 

5、    上述日本公司的登记簿副本，本所可以代替客户领取 1 份，领取费用为 4000 日元（含

政府规费），如客户因其他需求，需要同时领取 2 份及以上，则每增加 1 份的费用为

2000 日元（含政府规费） 

 

五、 申请签证的程序及时间 

 

假设签证申请人紧密配合，则完成所有相关之日本经营管理签证的申请步骤约需 6~12 个月，

具体时间可能会因申请人的具体情况以及入境管理局审核时间而发生改变。具体步骤及所需

时间如下表所列。 

 

序号 项目 
时间 

（工作日） 

1 

申请人确认委托本所办理日本经营管理签证的申请。本所根据申

请人的实际状况提供所需文件及资料一览表，并开具服务费用账

单给申请人。 

1~2 

2 
申请人以电邮、传真、邮寄方式把一览表内的所需文件及资料提

供给本所，并同时支付本所的服务费用。 
申请人时间 

3 
本所协助编制申请日本经营管理签证所需的资料（签证申请书、理

由书等），并提供给申请人确认及签署（如需）。 
1~2 个月 

4 

本所确认客户提供的日文事业计划书，并进行调整。确认最终版事

业计划书后，将提供该计划书于日本的中小企业诊断士、公认会计

师、税理士等专家评估确认。 

1~2 个月 

5 申请人签署申请文件后，将相关文件回传给本所。 申请人时间 

6 本所向日本出入境管理局递交申请。 1~2 星期 

7 
日本出入境管理局就相关申请进行审查。本所在审查过程中代表申

请人与日本当局联系，确认审查进度及提交追加资料（如有）。 3~5 个月 

8 本所代理领取在留资格认定证明书。 

9 本所将在留资格认定证明书邮寄给申请人。 1~2 星期 

10 申请人亲身前往当地日本领使馆/大使馆换领签证。 申请人安排 

合 计 约 6~12 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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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注： 

1、 如委托本所协助编制日文版的事业计划书，除上述所列时间外，在客户提供所有所需文

件之日起，本所另需 15 个工作日左右完成日文版事业计划书的编制。 

2、 如委托本所协助将外文的事业计划书翻译成日文，本所将根据实际事业计划书的篇幅长

度，告知其翻译完成的时间，此翻译时间不包含在上述所列时间内。 

 

六、 更新经营管理者签证 

 

首次申请经营管理签证时，在留期限一般为 1 年。签证持有人需至少提前 3 个月开始准备更

新经营管理签证。由于经营管理签证的更新手续比较繁琐，为了减少客户为琐事的担忧，全

身心投入到公司的经营管理中，本所可协助办理经营管理签证的更新手续，费用为每名申请

人 30 万日元（不含税）起。 

 

请注意：根据日本政府于 2025 年 10 月 16 日开始实施的经营管理签证申请新规定，对于目

前已经持有经营管理签证的人士需要在 3 年内满足新的申请条件，即资本金增资到 3000 万

日元、雇用具有一定日语能力的全职员工（持有永住者、日本人配偶等在留资格）等。除此

之外，经营管理签证更新时，日本入国管理局将会要求提供更多证明资料。 

 

 

 

如果您需要进一步的资讯或协助，烦请您浏览本所的官方网站 www.kaizencpa.com   

或通过下列方式与本所专业会计师联系： 

电话： +852 2341 1444 

手提电话：+852 5616 4140, +86 152 1943 4614 

WhatsApp, Line 和微信： +852 5616 4140 

Skype：kaizencpa  

电邮： info@kaizencpa.com 

 

 

 

 

 

 

http://www.kaizencpa.com/

